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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北京市政府专项债券（十八期）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区级） 

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市昌平区财政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关于

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务院〔2014)43 号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C2015) 225 号文）、《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

预〔2016) 155 号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关于印发＜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预〔2018) 28 号）、 《关于印发＜地方政

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8) 209 

号）、《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

的通知》（厅字〔2019) 33 号）、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

券信用评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 8 号）、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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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财预〔2021) 61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 号）、 

自然资源部、财政部《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

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5) 45 号）及现行

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之规定，本律师事务所作为北京

市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区级）专项法

律顾问，按照勤勉尽责精神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

生或存在的事实，并基于对法律的理解和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

声明：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

的事实及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上述项目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法律意见。委托

人所提供资料的增加或变化，会对本法律意见书产生影响。 

本法律意见书按照委托人的委托，仅就与上述项目有关的

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其他

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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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债券资金发行的主要要素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本次债券资金发行主要要素如 

下： 

（债券名称：2026 年北京市政府专项债券（十八期）。 

（发行主体：北京市人民政府。 

（发行规模：36800 万元。 

（发行期限：3 年期。 

（发行利率：1. 8%。 

（发行方式：公开招标。 

（还本付息方式：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债

券利息，到期后一次性还本付息。 

（募集资金用途：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

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区级）。 

（还款来源：土地出让收入。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文件已披露本次债券资

金发行的主要要素。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区

级）（以下简称“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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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北京市昌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综合事务中心 

负责人 高伟 登记状态 正常 

开办资金 10 万元 有效期限 2025-03-20 至 2030-03-19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100007934019111 

注册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创新路 9 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 

承担本区规划编制与实施，土地储备，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开发利

用、资产统计、保护修复、勘察设计和消防设计审查、测绘地理信

息等事务性工作，承担分局机关政务服务、档案管理、信息化、后

勤保障等事务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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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二）参与主体 

1．主管部门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昌平

分局。具体信息如下所示： 

表 1 主管部门墓本信息一览表 

机构名称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昌平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司 111100007825 00906M 

登记状态 正常 

地址目 北京市昌平区创新路 9 号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昌平

分局，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设立的政府机关，具备负责

管理本项目专项债券申请工作的主体资格。 

2．项目单位 

本项目债券资金申报单位为北京市昌平区规划和自然

资源综合事务中心，具体信息如下所示： 

表 2 项目申报单位墓本信息一览表 



单位类型 事业单位 

举办单位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昌平分局 

2016 年 5 月 4 日通过招标确定北京中交兴昌置业有限公 

司为本项目实施单位，具体信息如下所示： 

表 3 中交兴昌公司墓本信息一览表 

公司名称 北京中交兴昌置业有限公司 

法人 张永刚 成立日期 2016 年 5 月 30 日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营业期限 2016 年 5 月 30 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O114MAOO6PB67Y 

注册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北京北方企业集团公司东商 8 号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酒店管理；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不含中介）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北京市昌

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综合事务中心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的事业单位，已纳入全国土地储备机构名录，机构名录代码： 

TC11O114，具备申报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北京中

交兴昌置业有限公司是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企业法人，具备实施本项目主体资格。 

（三）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包括五个子项目，项目建设内容为进行征地、拆

迁工作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营性用地达到入市交易条

件后入市交易。项目总投资 1231279 万元。根据北京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土地一级开发

项目（一期）核准的批复，一期规划总用地面积 243467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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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其中规划建设用地 170214 平方米，代征绿化用地 7725 

平方米，代征道路用地 65528 平方米；建筑控制规模为 272499 

平方米（不含地下面积），建设内容为住宅、幼儿园、停车

场、开闭站、公共服务设施等。 

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二期）规

划总用地面积 31. 05 公顷，其中规划建设用地 16. 17 公顷， 

代征绿化用地 7. 14 公顷，代征道路用地 7. 74 公顷；建筑控

制规模为 22. 19 万平方米（不含地下面积），建设内容为住

宅、中学、公交首末站、能源站、公共服务设施等。 

根据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昌平区马池口镇马

池口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三期）核准的批复， （三期）项

目总用地面积约 44. 2 公顷，其中城镇建设用地约 39. 82 公

顷，同步实施整理约 4. 38 公顷。地上建筑规模约 28. 78 万 

平方米（不含地下面积），建设内容为商业、住宅、公共服 
刁 

务设施及配套等。 	 l 

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四期）规

划总用地面积 22. 84 公顷，其中规划建设用地 15. 4 公顷， 

代征绿化用地 2. 09 公顷，代征道路用地 5. 35 公顷；建筑控

制规模为 26. 02 万平方米（不含地下面积），建设内容为产

业研发用地、供水厂、变电站、公共服务设施等。 

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五期）规

划总用地面积 45. 96 公顷，其中规划建设用地 25. 25 公顷， 

代征绿化用地 4. 85 公顷，代征道路用地 15. 86 公顷；建筑

控制规模为 46. 03 万平方米（不含地下面积），建设内容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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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幼儿园、产业研发、多功能用地、公交中心站、能源

站、公共服务设施等。 

相关主要指标如下表： 

表 4 项目主要建设技术指标一览表 

子项名称 
立项审批文 

号 
项目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立项总投资 

（万元） （万平方

米） 

昌平区马

池口镇马

池口村土

地一级开

发项目（一 

期） 

京发改（核） 

(2024) 	26 

号 

规划总用地面积 243467 平方米，其

中规划建设用地 170214 平方米，代征绿

化用地 7725 平方米，代征道路用地 65528 

平方米；建筑控制规模为 272499 平方米 

（不含地下面积），建设内容为住宅、幼

儿园、停车场、开闭站、公共服务设施等。 

27. 25 253489 

昌平区马

池口镇马

池口村土

地一级开

发项目（二 

期） 

办理中 

规划总用地面积 3工．05 公顷，其中规

划建设用地 16. 17 公顷，代征绿化用地 

7. 14 公顷，代征道路用地 7. 74 公顷；建

筑控制规模为 22. 19 万平方米（不含地下

面积），建设内容为住宅、中学、公交首

末站、能源站、公共服务设施等。 

22. 19 38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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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马

池口镇马

池口村土

地一级开

发项目（三 

期） 

京发改（核） 

(2025) 174 

号 

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44. 2 公顷，其中

城镇建设用地约 39. 82 公顷，同步实施整

理约 4. 38 公顷。具体规划用地指标由规

划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核定。地上建筑规模

约 28. 78 万平方米（不含地下面积），建

设内容为商业、住宅、公共服务设施及配

套等。具体建设规模指标由规划自然资源

管理部门核定。 

28. 78 307072 

昌平区马

池口镇马

池口村土

地一级开

发项目（四 

期） 

办理中 

规划总用地面积 22. 84 公顷，其中规

划建设用地 15. 4 公顷，代征绿化用地 

2.09 公顷，代征道路用地 5. 35 公顷；建

筑控制规模为 26. 02 万平方米（不含地下

面积），建设内容为产业研发用地、供水

厂、变电站、公共服务设施等。 

26. 02 79813 

昌平区马

池口镇马

池口村土

地一级开

发项目（五 

期） 

办理中 

规划总用地面积 45. 96 公顷，其中规

划建设用地 25. 25 公顷，代征绿化用地 

4. 85 公顷，代征道路用地 15. 86 公顷；

建筑控制规模为 46. 03 万平方米（不含地

下面积），建设内容为住宅、幼儿园、产

业研发、多功能用地、公交中心站、能源

站、公共服务设施等。 

46. 03 77589 

清算 已完成 131501 

合计 150. 35 1231279 

（四）项目规划审批 

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 

1．一级开发授权批复 

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 2023 年第 3 



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委办局联合审核专题会议纪要》（第 101 

期），原则同意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约 224. 61 公顷，最终以规划钉桩范围为准）采用市、区

联合投资模式实施，后续开发资金由市、区两级财政性资金

保障。按照 2023 年市级土地储备资金项目竞争性评审工作

安排，市级投资比例不超过 50%（不含安置房建设和工业用

地开发），项目分为五期实施，依程序报市政府批准后办理

相关手续。 

2023 年 11 月 28 日取得《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关于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一期）授

权有关问题的批复》（京规自函〔2023) 2593 号）。 

2023 年 11 月 28 日取得《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关于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二期）授

权有关问题的批复》（京规自函〔2023) 2594 号）。 

2023 年 11 月 28 日取得《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关于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三期）授

权有关问题的批复》（京规自函〔2023) 2595 号）。 

2023 年 11 月 28 日取得《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关于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四期）授

权有关问题的批复》（京规自函〔2023) 2596 号）。 

2023 年 11 月 28 日取得《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关于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五期）授

权有关问题的批复》（京规自函〔2023] 2597 号）。 



2．规划条件 

2024 年 1 月 19 日取得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关于《昌

平区马池口镇 CPOO-07 01-0001一 0014 地块规划综合实施方案》 

的批复。 

2024 年 1 月 30 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昌平

分局出具《关于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一期）“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初审意见的函》（京规自（昌） 

初审函〔2024) 0009 号）。 

2024 年 5 月 21 日取得《关于昌平区二0二四年度批次 

〔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一期）〕建

设用地的批复》（京政地字〔2024) 54 号）。 

2024 年 7 月 19 日取得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土地一

级开发项目（一期）《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结案表》（京国土 

（昌）征结字〔2024) 05 号）。 

2024 年 7 月 29 日取得《关于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

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CP00-0701-0001、 0004、 0009、 0012 地

块 R2 二类居住用地、A33 基础教育用地“多规合一”协同平

台供地审核意见的函》（京规自（昌）供审函〔2024) 0003 

号）。 

3．立项批复 

2024 年 2 月 23 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

于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一期）核准

的批复》（京发改（核）C2024) 26 号），项目总投资 253489 

万元，原则上同意该建设项目。 
10 

I 

、 

; 
S 

' 



2025 年 12 月 9 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

于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三期）核准

的批复》（京发改（核）C2025J 174 号），项目总投资 307072 

万元，原则上同意该建设项目。 

本所律师认为，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土地一

级开发项目（区级）属于专项债券支持的土地储备领域项目， 

符合国家产业结构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本期专项债券涉及

项目已经取得有关建设批文，项目合法合规，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 

（五）项目资金来源 

本项目总投资估算 1231279 万元，使用财政资金 536779 

万元（其中昌平区投入财政资金 297529 万元，北京市投入

财政资金 239250 万元），占比 43. 60%；拟申请专项债券资

金 694500 万元（其中昌平区拟发行 513700 万元，北京市拟

发行 180800 万元），占比 56. 40%。本项目申请的专项债券

资金用于征拆补偿、基础设施建设费及其他费用等支出。除

以上列示资金来源外，本项目无其他融资计划，资金筹措不

涉及 PPP 及其他融资安排。债券存续期无收入期间，由市、 

区两级根据各自责任分别由市、区财政统筹安排。 

本项目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的 43. 6%，本所律师认为项

目资本金设置符合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2015J 51 号）以及《国

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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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19J 26 号）关于项目资本金比例的要求。 

（六）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 《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报告》，项目

总投资为 1231279 万元。项目总投资中 694500 万元通过发

行地方政府专项债筹措（其中昌平区拟发行 513700 万元， 

北京市拟发行 180800 万元），截至 2025 年底已发行 139600 

万元（ 2025 年发行 139600 万元，其中昌平区申请发行 40000 

万元（使用 2025 年北京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四期）调增

专项债资金 40000 万元，债券中标利率 1. 56%，债券期限 5 

年）；北京市本级已发行 99600 万元，债券期限 3 年）;2026 

年计划发行 120700 万元，其中昌平区拟申请发行 120700 万

元（本批次 368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3 年；2027 年计划发

行 206700 万元，其中昌平区拟申请发行 206700 万元，债券

期限为 3 年； 2028 年计划发行 227500 万元，其中昌平区拟

申请发行 146300 万元，北京市拟发行 81200 万元，债券期

限为 3 年，参考近期国债收益率水平，保守假设本项目拟发

行专项债券融资利率 1. 80%。本项目应偿还专项债本金和利

息合计 731616 万元（含本金 694500 万元，利息 37116 万元）。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报告》，本项目收入合计 

1499374 万元，扣除上交市级土地出让政府性收益支出 

119950 万元，扣除专项资金计提支出 169996 万元，预期可

偿债资金为 1209428 万元（含尾差），拟偿还债券本息合计 

731616 万元。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资金充足，经测算， 

本项目整体可偿债资金对专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 65 

I 

、 

!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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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北京市可偿债资金对专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2.26, 

昌平区可偿债资金对专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 44，项目

相关预期收益均能够合理保障偿还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可

以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 

根据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压力测试结果，当净

收益影响债券还本付息的因素在一10％范围内变动的情况下， 

专项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为 1. 49 倍，还本付息资金具有一

定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收益与融

资平衡报告》，本次债券对应投资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

融资自求平衡，资金运行合规，符合财预〔2017) 89 号文件

的相关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券的发行符合国发 

C2014) 43 号、财预〔2016) 155 号、财预〔2017) 89 号、 

财预〔2018) 28 号、财预〔2018) 34 号、国办发〔2024) 

52 号、自然资发〔2025) 45 号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期债券发行文件及有关机构 

（一）信息披露文件 

北京市财政局为本次专项债券资金发行编制了《信息披

露文件》， 《信息披露文件》包含了债券基本情况、调增方

式、募集资金投向说明、地方财政状况、经济状况、地方政

府债务状况，并附列了募投项目情况汇总表，已披露了专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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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资金发行的主要要素。 

（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北京政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现持有北京市财政

局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编号为 11010329 ）和北京市石景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 O1O7MAO1J6FL5E 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

含：从事会计师事务所业务；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

询。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该公司指派的注册会计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证》。 

本所律师认为：北京政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

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专项债

券发行提供《财务评估报告》的主体资格；两名签字注册会

计师均持有经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已经年检的《注册会计

师证》，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 

（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由北京诺德律师事务所依法出具。 

北京诺德律师事务所系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设立的律

师事务所，现持有北京市司法局于 2020 年 7 月 2 日核发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110000MD019798XX《律师事务所执业许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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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本所指派的律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 

且执业证通过了北京市司法局考核备案。 

本所律师认为，北京诺德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

且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使用出具法律意

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执业律师具备相应的

执业资格。 

四、潜在风险评估 

（一）项目风险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区

级）的投资主要依靠地方财政资金、专项债券资金，偿债资

金的归还主要依靠项目自身预期收入现金净流量来解决，因

此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 

本项目涉及工作周期较长，流程较为繁琐，项目推进工

作中可能由于主观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出现进度延误等情

况，从而导致项目开展不能按照预期及时推进或部分受阻， 

带来一定的项目实施风险。 

2．影响项目资金筹措的风险 

项目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建设过程中可能由于

规划调整、物价上涨等因素造成投资概算增加。专项债券发

行一部分后，可能由于政策变化等因素导致剩余专项债券额

度不能按计划全部发行，后续资金筹措出现问题。 

15 



3．影响项目收益实现的风险 

由于对未来经营收入的判断不准确、项目进度以及项目

整体现金流测算等重要环节出现判断偏差，投入运营后的自

身收入未能达到预测值的风险。将影响项目整体收益，导致

项目资金投入和现金流入不能平衡，对债券还本付息产生影

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本项目申请报告、 《项目实

施方案》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报告》，本次专项债券的

发行文件已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揭示了本次专项债券

的相关风险因素。 

（二）风险控制 

. 

在项目全生命周期内充分识别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

衡结果的各种风险，揭示风险来源，判别风险程度，提出规 

避对策，降低风险损失，达到整体项目风险最小化的目标。 
	 ,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是完善相关手续。本项目用地是建设单位通过合法渠

道得到的合法建设用地，项目已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各项手

续齐全。二是做好资金保障。项目单位将严格根据项目施工 

计划投入资金、督促施工，确保本项目能够按照预定期限投 	
岁 

入使用。三是优选施工队伍。根据公平、公开的原则择优选

择施工承包单位，严格落实施工项目经理负责制，保证工程

质量。四是加强现场管理。对噪声较大的设备进行隔声降噪

处理，并加强运输车辆管理，防止噪声扰民，减少噪声对当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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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居民生活的影响。五是落实安全责任。加强职工安全培训， 

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要求，倡导应用安全生产技术，把安全事

故发生率降到最低。 

2．影响项目资金筹措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是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将项目纳入当地政府重点工程， 

做好投融资规划和资金使用审核，加大政策和资金倾斜力度， 

为项目实施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二是加强工程成本控制。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过程中，在测算项目总投资时已考

虑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项目施工成本增加的相关风险。同时，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加强项目施工预算管理、招标及合同管

理，尽可能控制建设成本。三是严格变更审批程序。对于项

目设计方案调整、采购成本上升等因素造成项目总概算出现

重大变更的，严格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合理确定增量部分

资金来源。四是制定应急处置预案。项目单位、同级主管部

门和财政部门已针对各种特殊状况研究制定应急处置预案， 

确保在项目概算增加或原有资金来源不能及时到位等情形

下能妥善处置资金矛盾，避免形成“半拉子”工程。 

3．影响项目收益实现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是严格收益平衡测算。以可靠数据为基础，严格规范

收益平衡测算的方法，最大限度提升预测精准度，确保债券

建成后能基本按照预算实现收益。二是提升项目运营效率。 

择优选择有资质有能力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合作运营，督促项

目公司建立周密的组织架构和完善的内部治理机制，提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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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运营能力，提升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三

是落实缺口补救措施。如因特殊原因导致后续偿债出现困难， 

北京市财政部门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

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坚决避免专项债

券兑付风险。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本项目申请报告、 《项目实

施方案》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报告》，发行主体已制定

针对本次专项债券发行风险的控制措施。 

五、结论意见 

1．发行主体北京市人民政府具备本次发行主体资格，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项目已经取得有关建设行业批复文件，项目合法合

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3．北京市昌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综合事务中心是依法

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事业单位，已纳入全国土地储备机构名录， 

具备申报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北京中交兴昌置业

有限公司是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法人，具备实施本项目主体资格。 

4．项目资本金设置符合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和完善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2015) 51 号） 

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 

（国发〔2019) 26 号）关于项目资本金比例的要求。 

5．与本次专项债券资金发行有关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 

嘴 

七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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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均具有相应的从业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相关服

务的资格。 

6．本次专项债券的发行文件已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揭示了本次专项债券的相关风险因素。 

7．发行主体已制定针对本次专项债券发行风险的控制

措施。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

章后生效，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

期债券发行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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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签字盖章页） 

北京 

经办律师： 

经办律师久｛争工姆 

2026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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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律师事务所登记事项（一） 律师事务所登记事项（二） 
穿
 

合
 
伙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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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师 事 务 所 

执业许可证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 11OOOOMDO19798XX 

北京诺德 律师事务所， 

符合《律师法》及《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规定的条件，准予设立并执业。 

名 	称 业京诱伪林师攀釜所 

住 	所 

北京市卜录山区台故空吹，：气悦弓
扭‘屏8O9号 

负 责人 姚海林 

组织形式 
个人 

设立资产 
．压，s万元 

主普机关 
曲京布石舰山区司法 

批准文号 
京阅许棒 t20t到‘“嗯 

批准日期 20:3 勺“~20 

「
几
日
了
 

、
舟
…二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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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变更登记（八） 

退出合伙人姓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备 注 

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记录 

考核年度 

考核结果 

考核机关 

，二0 二五二～.~ 

合亘～ ，憋． 
考核日期 2泥・年丁了 ;:4 ；二‘～阴 

考核祠 

考核结果

考核机关

考核日期 

核日期 

注意事项 

日 期 

考核机关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是伸师事务所依法

获准设立和执业的有效凭证．本证应当加盖发证机关印 

’．并应当加盖津师事务所年度检杳考恢专用奄（首次

发证之日至甘饮年度检查考核完成前除外，. 
二， 心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分正本和副本，正

本和副本具有同娜的法体效力．你师事务所应将正本置

放于该所执业场所的醉目位宜‘副本用于查脸． 

‘伸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不得伪造、交造、 

涂改、出租、山借、抵押、转让和！报毁．本证如有遗

失，应立即向所在地县（区）司法行政机关报告刁卜依

照有关规定申堵补发，律师事务所变更登记李项，应持

本证到城发证机关办理变更瑕记．律师，务所中消换发

新证．应当将本证交回凉发证机关． 

体师李务所受到停业整顿处罚的』由执业扒构所

在地县（区〕司法行政机关收回其执业许可证．并于处罚

朋滴时发还．律师事务所受到吊梢执业许可证处罚或者

因其他旅因终止的 t 应当将其执业许可证交回原发证机

关注梢．除司法行政机关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刁、得

扣留、收墩和吊钠本证． 

了解律师事务所详细信息，请登录

恢骏网址 

N。 5016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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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机构 北京诺德律师事务所 

执业证类别 专职称师 

执业证号11101202410746124 

法律职业资格 A20 18 130 1055 05 1 
或律师资格证号 

洲
 

}：薰
耀
 

持证人 刘一 

男 

_____～ 身份证号 232301199209091811- 

考核年度 

考核结果 

;0二四年‘ 

备案机关 

备案早饭娜・猫娜 

一——一翻栩・翻株 

备案日期 

24 



执业证类别 专职律师 

执业机构 北京诺 l砂 L ‘事务所 

执业证号11101201411441808 

待证人 刘红梅 

性 别 女 

身份证号  612729iZ  &O93622 

法律职业资格 A20126 101031535 
或律师资格证号 

} 

i 

发证机 

发证日期 25日 

考核年度 二0二五年度 

考核结果 称职 

备案机关 

份案日期 

律师年度考核备案 

考核年度 
S
S 二四年度 

考核结果 

l 

称职
属森毓斋、 

H r 

备案“期 

～——沪’甲 

橄‘绷．翔翻 

律师年度考核备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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